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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 概述

为推进绿色发展，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，促进

农业可持续发展，大力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，同时落实农业部《耕地

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》，实现上海市到 2020 年耕地质量水平稳

步提升、有机肥资源利用水平稳步提升、科学施肥施药水平稳步提升

的行动目标，上海市农业委员会 2017 年将原有的绿肥种植补贴、商

品有机肥补贴和深耕补贴整合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贴，主要用于

鼓励种植绿肥、冬季休耕深耕、使用商品有机肥、应用农作物专用配

方肥、缓释肥、水溶肥等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。

通过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，建立健全并落实耕地质量保

护与提升相关管理制度，规范农民、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农业生

产行为，切实保护耕地资源、提升耕地质量，为本市农业绿色发展和

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。

上海市2017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绿肥种植64.5468823万

亩、冬季深耕 44.430211 万亩、推广有机肥 25.1485 万吨、推广配方

肥 4,133.5 吨、推广缓释肥 1,350 吨、推广水溶肥 82.06 吨。

上 海 市 2017 年 耕 地 质 量 保 护 与 提 升 项 目 共 计 支 出

32,895.416369 万元，其中：市级补贴资金支出 18,853.322095 万元，

区级补贴资金支出 13,517.923794 万元，镇级补贴资金支出

524.170480 万元。下达市级补贴资金 22,111.3685 万元，下达市级

资金执行率为 85.27%。

 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

本次绩效评价的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总分为

84.66 分，属于“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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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绩效分析，本项目立项依据充分，符合上海市现代农业战略

规划，与上海市农业委员会职责相适应；项目市级下达资金执行情况

较好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资金使用合规；项目管理制度较为健全，

面积和数量核查得到有效执行，公示制度和补贴台账制度基本得到有

效执行；秋播绿肥、冬季深耕、有机肥料等补贴完成率较高；秋播绿

肥和冬季深耕任务量超额完成；有机肥质量抽检合格率较高；通过项

目实施，耕地有机质含量提升、耕作层厚度达标、辅助减少农药用量

和农业面源污染；农户对项目实施较为满意；项目长效管理服务机制

比较健全。但本项目有机肥施肥作业和绿肥质量未纳入或全部纳入绩

效目标和绩效管理；有机肥等肥料推广任务未完成，有机肥质量飞行

抽检存在有机质含量偏低；个别实际公示时间短于规定时间；项目档

案管理不完善；农户补贴资金发放存有延迟；农业服务信息化程度低。

 经验教训和建议

（一）主要做法

1、区级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补贴流程和补贴标准

针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贴相关政策，市农委和上海市财政局

联合发布沪农委[2017]111 号文件，明确要求各区结合本地实际制定

相应的补贴工作方案，对补贴方式、补贴标准及操作程序要清晰。各

区针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补贴内容和资金使用范围，根据秋播

绿肥、冬季深耕、推广商品有机肥等不同作业方式分别制定了明确的

工作方案，使得各级农业管理和服务部门有明确的依据，便于各项工

作有条不紊地开展。

2、对面积和数量严格核查监督，剔除了无效申报

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贴资金与秋播面积、冬季深耕面积、商品

有机肥推广量直接相关，农户在申报时倾向于多申报，区农委和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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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、区农技中心、蔬菜站和村镇农服中心的重点工作就是核实面积

和数量，为此在农户自行申报的基础上，各级农业管理和服务部门倾

注大量时间和人力进行核实，或者直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核

实，将申报面积和数量的无效部分剔除，对真正符合规定的面积和数

量予以资金补贴。

3.补贴资金基本直补到农户和生产单元，保障资金使用安全

各区农委将审核确认的补贴对象清单报送区财政，各区财政根据

本区拨付习惯，或由财政部门通过项目专户将补贴资金直拨到户，或

由区农委通过授权支付将补贴资金直拨到农户。农业企业农技部门也

将审核确认的补贴明细清单报送财务部门，由财务部门直拨至生产单

元。这样确保补贴资金准确及时如数地发放至受补贴农户和生产单

元，保障了资金使用安全，也便于受补贴农户、生产单元与有机肥供

货企业及时进行结算。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

1.工作方案侧重于任务数量，未注重作业质量

项目组在调研中发现，市农委要求各区根据本区实际制定工作方

案，各区在制定工作方案中比较侧重任务数量，比如核实绿肥种植面

积、深耕面积、商品有机肥推广数量，但对于绿肥生长质量（青浦区、

闵行区和奉贤区除外）、有机肥实际施肥量未足够重视。由于绿肥生

长质量不可能一样，而绿肥生长质量直接影响到耕地土壤有机质含

量，所以完全按照面积进行补贴不利于对农户和生产单元正确引导；

商品有机肥按照送货单统计结果确认补贴数量，在交易环节确认而不

是在生产作业环节确认，无法杜绝农户只交易不施肥作业从而套取财

政资金的冒险行为，进而直接影响到耕地质量提升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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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有机肥推广任务未全部完成，飞行抽检部分批次产品的有机质

含量偏低

根据上海市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方案分解的 2017 年任务，

计划施用有机肥不少于 26 万吨，实际补贴有机肥 251,485 吨，未完

成 8,515 吨，完成率 96.725%。主要原因系松江区农委计划 15,000

吨，实际由于区内有机肥补贴政策调整仅执行 6,920 吨，市级下达资

金调整用于缓释肥和水溶肥。有机肥飞行抽检中部分批次产品存在水

分超标和有机质含量偏低的现象，降低了补贴资金效果。

3.工作方案执行中一些零星问题，如：个别实际公示时间短于规

定时间；项目档案管理不完善；农户补贴资金发放存有延迟；农业服

务信息化程度低

（三）建议和改进措施

1、优化工作方案，将绿肥质量和有机肥作业纳入绩效管理

各区农委都制定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贴工作方案，但未全部

把绿肥生长质量和绿肥补贴直接关联，也没有把有机肥施肥作业和有

机肥补贴直接关联。建议各区农委优化现有工作方案：（1）绿肥方

面，可按照优质优价的原则合理进行补贴，发挥补贴政策导向作用，

引导农户积极进行田间管理；在鲜草测产方面可以尝试采用信息技术

手段，提高质量评定的公正性和效率；在补贴清单确认时区农委以测

量和评定数据为准，农户确认后及时补贴到位，减少各级统计中的误

差和无效时间，增强农户的获得感。（2）有机肥方面，可变更为按

施肥数量进行补贴，真正实现施肥到田；在确认施肥量时可以尝试利

用信息平台，提高施肥数量确认的及时性；有机肥供货企业送到各农

户的数量及时发送到信息平台，可以有效监测到有机肥厂商的生产能

力，也可以杜绝农户的冒险行为。建议市农委种植业管理办公室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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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考核时，将绿肥质量和有机肥施肥作业纳入考核范围。

2、增加对送到地头的有机肥进行检测，倒逼厂商提升有机肥质

量

有机肥厂商为了入围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确定的有机

肥供货企业名单，在送样抽检时基本没有问题，但入围后实际送到田

间地头时，质量很难达到完全合格。建议各区农技中心（及蔬菜站）

增加对送到地头的有机肥检测的批次和数量，倒逼有机肥厂商提高产

品质量。

3.提高农业服务信息化程度，解决公示信息、档案管理、补贴发

放中出现的一些零星问题

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涉及面积广、农户多、管理链条长，资

料收集和信息传递耗时比较长，个别的、零星的问题容易导致整个项

目无法按照便民、高效的原则发放补贴资金，影响到项目整体效果。

建议市农委利用现有信息化平台，加快建设进村入户信息平台，有序

地向各区各级农业部门开发数据接口，提高农业信息化程度，减少数

据误差和信息延时。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除上述绿肥质量测量、有机肥

施肥量等方面可以提高效率和及时性外，对于解决调研中发现的公示

有效期间不足、档案管理不统一不及时、补贴发放存在延迟等情况均

能有效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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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量高保护与提升项目

绩效评价报告

为了深化财政绩效管理工作，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根据《上海市

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财绩【2014】22 号）的要求，上海瑞

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上海市农业委员会的委托，对上海市2017

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进行绩效评价。项目组于 2018 年 10 月制

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，之后对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

项目进行了数据收集、审核、分析和汇总，开展了相关人员的社会调

查，最终形成了《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绩效评价

报告》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.立项背景及目的

（1）项目立项背景

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：推进绿色发展，建立健

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；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，加强农

业面源污染防治，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；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

度，严格保护耕地，扩大轮作休耕试点，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

休养生息制度，建立市场化、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。

2016 年 3 月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》提

出：推进农业现代化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，大力发展生态友好型农

业。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，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、农药

精准高效施；实施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示范工程，推动种养业废弃物资

源化利用、无害化处理，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；开展耕地质量

保护与提升行动，推进农产品主产区深耕深松整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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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部 2015 年 10 月发布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》（农

农发[2015]5 号），提出到 2020 年行动目标为：耕地质量水平持续

提升、有机肥资源利用水平持续提升、科学施肥水平持续上升。

上海市农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市农委”）配合上海市第六轮三

年环保行动（2015 年-2017 年）的开展，于 2015 年 4 月发布《上海

市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方案》（沪农委[2015]92 号），分解

2015-2017 年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任务：三年适用有机肥不少于

70 万吨，其中 2017 年 26 万吨；三年推广绿肥种植面积不低于 170

万亩次，其中 2017 年 58 万亩次。

市农委2016年12月发布《上海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施方案》

（沪农委[2016]329 号），提出到 2020 年的行动目标为：耕地质量

水平稳步提升（至 2020年全市耕地地力平均等级有 2.38 提高到 2.0，

全市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由十二五期末的 2.637%提高到 2.8%，

耕作层厚度平均达到 20 厘米以上）、有机肥资源利用水平稳步提升

（至 2020 年全市畜禽粪便养分还田率提高到 90%以上，农作物秸秆

还田率达到 95%以上）、科学施肥施药水平稳步提升（至 2020 年测

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 90%以上，肥料利用率到 40%以上，全市化

肥农药使用总量减少 20%以上）。

市农委 2017 年 6 月发布《关于完善本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

贴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沪农委[2017]111 号）提出，从 2017 年起，

将原有的绿肥种植补贴、商品有机肥补贴和深耕补贴整合为耕地质量

保护与提升补贴。补贴资金主要用于鼓励种植绿肥、冬季休耕深耕、

使用商品有机肥、应用农作物专用配方肥、缓释肥、水溶肥等环境友

好型技术和产品。

沪农委[2017]111 号文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工作职责：市农委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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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耕地保护和化肥农药减量工作计划，做好年度补贴资金预算，并

强化工作指导；市财政局负责年度预算资金的审核和拨付，指导区和

市有关单位做好年度补贴资金使用管理；区农委和财政及市有关单位

主要负责研究制定本地区补贴工作方案，负责补贴资金的审核、发放

等工作，并做好年度资金使用情况总结；乡镇政府主要负责补贴面积

和数量核实、公示等工作。

各区补贴标准由各区自行确定。光明（食品）集团等市属农业企

业（单位），市财政根据绿肥种植、冬季休耕深耕实际面积分别给予

每亩 150 元和 100 元补贴，商品有机肥按计划完成数给予每吨 200 元

补贴。各区要结合本地区（单位）实际，制定相应补贴工作方案，明

确补贴方式、补贴标准及操作程序，落实区级补贴资金。做好政策宣

传和技术指导，提高耕地保护意识和耕地质量。

（2）项目目的

通过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，建立健全并落实耕地质量保

护与提升相关管理制度，规范农民、农业合作社（本文将两者合称为

农户）和农业企业的农业生产行为，切实保护耕地资源、提升耕地质

量，为本市农业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。

2.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

（1）预算安排

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市级财政预算为

23,189.70 万元，其中：专项转移支付9个区财政预算合计19,313.00

万元、市农委本部预算 3,876.70 万元，各区补贴标准由各区自行确

定，落实区级补贴资金。市级预算批复资金情况见表 1-1。

表 1-1 市级预算批复资金情况表
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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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下达市级补贴资金 22,111.3685 万元，其中：下达 9个区专

项转移支付资金合计 19,313.00 万元、下达 3 个农业企业（预算包含

市监狱局，但实际未下达）分项补贴资金合计 2,798.3685 万元。

下达 9个区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再细分种植绿肥、冬季深耕、

使用商品有机肥（及配方肥、缓释肥、水溶肥）等小项，区级财政资

金可与市级财政资金配比补贴，补贴标准由区自行确定。

下达 3个农业企业的分项补贴资金则对应下达各项任务量，补贴

标准分别为种植绿肥每亩 150 元、冬季深耕每亩 100 元、使用商品有

机肥每吨 200 元补贴。

结合《上海市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方案》分解的工作任务，

下达各区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安排情况如表 1-2。

表 1-2 下达各区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安排情况表

下达 3个农业企业的分项补贴资金对应各项明确的任务量，分项

补贴资金安排情况如表 1-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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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3 下达 3个农业企业的分项补贴资金安排情况表

（2）支出情况

截止 2018 年 11 月 20 日项目组调研结束，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

量保护与提升项目共计支出 32,895.416369 万元，其中：市级补贴资

金支出18,853.322095万元，区级补贴资金支出13,517.923794万元，

镇级补贴资金支出 524.17048 万元。各区和农业企业的补贴资金情况

见表 1-4。

表 1-4 各区和农业企业的补贴资金情况表

单位：万元

市级下达补贴资金执行率为 85.27%，各区和农业企业对市级资

金的执行情况见表 1-5。

表 1-5 市级下达补贴资金执行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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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资金拨付流程

2017 年市级资金下达各区和农业企业后，各区结合区级补贴资

金，根据本区实际情况，或由区农委采用财政授权支付方式委托银行

拨付至农户，或由区财政根据区农委提供的补贴对象清单通过项目专

户先拨款到镇财政所，再由各镇拨付至农户；农业企业则将收到的市

级补贴资金拨付到企业各生产单元。

3.项目实施情况

（1）绿肥种植和冬季深耕

根据市农委下达绿肥种植和冬季深耕任务，各村农户申报 2016

年秋播绿肥面积和冬季深耕面积，2017 年 4 月绿肥翻压前，村和街

镇两级农业服务中心要对绿肥种植面积和深耕面积进行 100%核查，

区农委抽取 20%-30%比例进行核实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绿肥种植面

积及深耕面积进行核实，经各村公示无异议，区农委确认补贴金额，

向区财政申请拨款，财政资金或经授权支付或通过项目专户经镇财政

所拨付至农户。农业企业根据市农委下达绿肥种植和冬季深耕任务，

企业内部各生产单元申报 2016 年秋播绿肥面积和冬季深耕面积，经

过生产单元自查和互查，农业企业技术服务部门组织大约 20%-30%比

例抽查，经公示无异议，确认各生产单元补贴金额，财务部门拨付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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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生产单元。

2016 年秋播绿肥和 2016 年冬季深耕实施面积见表 1-6。

表 1-6 2016 年秋播绿肥和 2016 年冬季深耕面积表

（2）商品有机肥（及配方肥、缓释肥、水溶肥）推广

根据市农委下达有机肥（及配方肥、缓释肥、水溶肥）推广任务，

2017 年初由区农委根据各街镇（及园区）粮食作物与蔬菜作物的种

植面积，分配各街镇（及园区）的推广量。根据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

中心提供的本年度有机肥及配方肥入围供货企业名单，农户与供货企

业进行洽谈，签订购销协议，供货企业根据农户需求数量和送货时间

为农户送肥，在送货单或专制送货凭证上签字确认，同时告知街镇（及

园区）及区农业服务中心，区级农业服务中心不定期进行飞行抽检。

各街镇（及园区）分批汇总有机肥（及配方肥、缓释肥、水溶肥）补

贴资料，核查无误后报区农技中心及区蔬菜站，经过两部门审查后报

区农委，区农委审核后向区财政申请拨款，财政资金或直接或经镇财

政所拨付至农户。农业企业根据市农委下达有机肥推广任务，协调内

部各生产单位的推广量，根据本年度有机肥入围供货企业名单，生产

单位选择供货企业签订购销协议，供货企业根据生产单位需求数量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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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货时间送到后，供需双方签署送货单，供货方提供有机肥发票，生

产单位汇总购销协议、送货单、有机肥发票后提交企业技术服务部门

审核，审核确认后财务部门拨付到各生产单位。2017 年商品有机肥

（及配方肥、缓释肥、水溶肥）推广数量表见表 1-7。

表 1-7 2017 年商品有机肥（及配方肥、缓释肥、水溶肥）推广表

4.组织及管理

组织结构比较清晰地显示各级各部门在项目中的工作职位和相

应职责，管理流程也比较清晰地显示各级各部门在业务流和资金流中

的信息传递和衔接，从而为客观评价各级各部门的履职情况提供依

据。项目涉及 9个区和 3 个农业企业中，各区组织结构及管理流程大

同小异，农业企业比各区的组织和管理更为简洁。基于青浦区农业委

员会提供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比较完善和清晰，本文就以青浦区为

例，简要勾勒 2017 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的组织结构图和管理

流程图。

（1）项目组织结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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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项目管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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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1.总目标

通过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，种植绿肥、冬季深耕、推广

有机肥（及配方肥、缓释肥、水溶肥），减少化肥和化学农药使用量，

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，稳步提升耕地质量、稳步提升有机肥资源利

用水平、稳步提升科学施肥施药水平，为本市农业绿色发展和可持续

发展奠定基础。

2.年度目标

（1）预期产出目标

补贴户数发放完成率达 100%；

绿肥种植面积及深耕面积完成 58万亩以上；

有机肥等推广量不低于 26万吨；

绿肥种植质量梯度合格率达 100%；

有机肥等质量合格率均为 100%。

（2）预期效果目标

耕地平均有机质含量达2.702%，耕作层平均厚度达 20厘米以上；

减少农药用量满意度达 100%；

减少面源污染满意度达 100%；

农户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达 100%；

政策知晓率达 100%；

长效管理机制健全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及组织实施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
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的目的是对本项目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

和效益进行评价分析，从中总结项目管理部门在实施过程中所开展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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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的经验和不足之处，提出改善项目管理的建议和措施，帮助提

高项目实施单位的管理水平。此次评价目的具体如下：

1.通过评价，了解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的基

本情况，对项目背景、项目现状和项目目的做深入的研究和分析；

2.通过评价，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，考察项目绩效的实际情况；

3.通过评价，发现项目在资金投入、组织管理、质量控制、人员

配备、监督检查机制等方面中存在的问题，并寻求解决方案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

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、原则和项目特点，结合绩效目标，项

目组按照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沪财

绩[2014]22 号）的规定，运用层次分析法制定了本次评价的指标体

系，并针对相应指标设计了社会调查问卷及访谈提纲，最终完成了本

次绩效评价工作方案。

在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中，项目组做了如下具体工作：一

是至区农委和农委网站收集和了解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

升项目的立项背景、项目内容、组织管理流程等情况，至崇明、青浦、

松江、金山等区农委、农技中心和蔬菜站、以及光明集团、上实农业

等农业企业了解其职责及项目具体实施流程。二是在了解项目基本情

况后，项目组梳理项目重点和核心内容，根据收集资料情况考虑定量

与定性指标，初步设计社会调查问卷。三是通过前期调研，完善社会

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；项目组根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及项

目特点，结合科学、合理的评价原则，设计本项目的绩效指标体系，

并与崇明、青浦、松江等区农委、农技中心及蔬菜站进行充分沟通，

确保设置的指标考察有可操作性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原则及评价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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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评价原则

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客观评价，所有用来评价的指标均可量化，

所有参与评价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循评价价值中立原则，即财政支

出绩效评价结果，只取决于各单位的工作业绩的客观实际，而不取决

于评价人的价值判断和个人意愿。评价结果不会因为评价人价值观念

的不一致而有所不同。

（1）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原则

从评价目标的设计、指标体系的研发及设计、数据填报、复核、

专家评议等所有环节，都必须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开性、程序的规范性

和合理性，应及时发现并处理评价过程中的问题，以保证评价结果的

准确、客观和科学。

（2）客观性原则

评价以数据为准绳，坚持客观评价。即由区农委、农技中心及蔬

菜站填报数据，项目组根据填报的数据，在进行汇总、分析、评价的

基础上，独立开展评价，得出评价结果，并形成评价报告。

2.评价方法

（1）政策、文献研究法

通过研究、解读相关政策文件，来获取项目概况、绩效指标等有

关信息。

（2）社会调查法

主要包括专家论证、访谈、现场勘查等，获得数据。

（3）抽样复核法

对采集的数据信息，根据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，按照一定比例进

行抽样复核。

（四）数据采集方法及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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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绩效评价数据包括定性和定量两种数据，定性数据主要通过

实地考察、面对面访谈等社会调查的方式来采集。

定量数据的采集主要通过被评价单位填报数据和实地采集数据

相结合的方式，形成数据采集两条线，有效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

性。此外，我们会对所有数据进行全面审核和复核，并对重要数据进

行实地采集。

（五）绩效评价实施过程

2018 年 10 月，项目组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，完成了项目绩效评

价工作方案，明确了评价的目的、方法、指标体系、评价标准、访谈

方案等。在此之后，项目组严格按照工作方案，经过了数据采集、问

卷调查、访谈、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等环节，顺利完成了绩效评价工

作。

1.访谈

2018 年 10 月 15 日——2018 年 11 月 20 日，针对项目实际开展

情况、管理措施和项目管理的经验、困难与建议等问题进行访问和了

解，项目组开展了访谈工作，访谈对象为市农委种植业办主任、9个

区农委和农技中心及蔬菜站相关负责人、3 个农业企业相关部门负责

人、市农技中心土环科负责人，访谈方式为现场访谈。了解绿肥种植、

深耕休耕、施用有机肥等对耕地质量的影响，了解耕地质量监测指标，

了解耕地质量提升效率等。

2.社会调查

2018 年 10 月 22 日——2018 年 11 月 19 日，由项目组深入崇明

建设镇和城桥镇、浦东老港镇和大团镇、松江区泖港镇、金山区朱泾

镇、青浦区夏阳街道、嘉定区工业园区、奉贤区南桥镇、光明食品集

团长江米业公司、上实农业公司、地产农投公司进行社会调查，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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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施效果及满意度调研。

3.数据填报和采集

2018 年 10 月 15 日——2018 年 11 月 20 日，由各区农委、农技

中心及区蔬菜站、农业企业填报基础数据表，并反馈相关数据。截至

2018 年 11 月 20 日所有数据经核查后汇总完成。

4.数据分析及撰写报告

2018 年 11 月 20 日——2018 年 11 月 30 日，项目组根据绩效评

价的原理和规范，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甄别、分析和评分，并提炼结论

撰写报告，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委托方。

三、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

（一）评价结论

1.评价结果

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通过项目组设计委托方

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，采用数据采集、问卷调查和访谈等

方式，对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绩效进行客观评价，

最终评分结果：综合得分为 84.66 分，属于“良”。其中，项目决策

类指标权重共 10 分，得 8.25 分，得分率为 82.50%；项目管理类指

标权重共 38分，得 30.56 分，得分率为 80.42%；项目绩效类指标权

重共 52分，得 45.85 分，得分率为 88.17%。各部分权重和绩效分值

见表 3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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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1 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绩效得分表

2.主要绩效

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整体绩效为“良”。本

项目立项依据充分，符合上海市现代农业战略规划，与上海市农业委

员会职责相适应；项目市级下达资金执行情况较好，财务管理制度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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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，资金使用合规；项目管理制度较为健全，面积和数量核查得到有

效执行，公示制度和补贴台账制度基本得到有效执行；秋播绿肥、冬

季深耕、有机肥料等补贴完成率较高；秋播绿肥和冬季深耕任务量超

额完成；有机肥质量抽检合格率较高；通过项目实施，耕地有机质含

量提升、耕作层厚度达标、辅助减少农药用量和农业面源污染；农户

对项目实施较为满意；项目长效管理服务机制比较健全。但本项目有

机肥施肥作业和绿肥质量未纳入或全部纳入绩效目标和绩效管理；有

机肥等肥料推广任务未完成，有机肥质量飞行抽检存在有机质含量偏

低；个别实际公示时间短于规定时间；项目档案管理不完善；农户补

贴资金发放存有延迟；农业服务信息化程度低。

（二）具体绩效分析

A 项目决策类指标

1.“项目立项”由两个三级指标体现，即“战略目标适应性”和

“立项依据充分性”。“战略目标适应性”考察项目是否与农业部耕

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、上海市现代农业十三五规划及促进农业

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有紧密联系，是否有利于其目标的实现；“立项

依据充分性”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，符合农业部、上

海市的相关规定和市农委的职责要求。

A11 战略目标适应性 权重 2 分，得 2 分

本项目的总目标是保护耕地资源、有效提升耕地质量。《上海市

现代农业“十三五”规划》提出总体目标：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,

推进耕地轮作,种养结合,藏粮于地,藏粮于技,以绿养地,把促进农民

增收与农业永续发展结合起来,不断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。农业部《耕

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》提出行动目标：耕地质量水平持续提升，

有机肥资源利用水平持续提升，科学施肥水平持续提升。因此市农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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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植业办开展上海市 2017 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完全符合农业

部和市农委的战略目标。该指标得满分。

A12 立项依据充分性 权重 2 分，得 2 分

本项目根据以下文件立项，农业部关于印发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

升行动方案》的通知（农农发[2015]5 号）、《上海市化肥和化学农

药减量工作方案》（沪农委[2015]92 号）、《关于完善本市耕地质

量保护与提升补贴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沪农委[2017]111 号）、并根

据上海市农业委员会相关职责：组织协调农业资源合理配置和农业可

持续发展工作;负责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保护管理的有关工作;协调

推进生态农业、循环农业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农业生物质产业发

展工作。依农业部、上海市相关文件并依市农委职责，该项目立项依

据充分。该指标得满分。

2.“项目目标”由两个三级指标体现，即“绩效目标合理性”与

“绩效指标明确性”。“绩效目标合理性”考察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

标是否符合客观实际、是否遵循农业生产规律；“绩效指标明确性”

考察项目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、细化、可衡量等。

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权重 3 分，得 2 分

根据市农委《关于印发上海市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方案的通

知》（沪农委[2015]92 号）给出 2015-2017 年工作任务分解表：2017

年绿肥种植面积不低于 58 万亩次、2017 年施用有机肥不少于 26 万

吨。根据市农委《关于完善本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贴相关政策的

通知》（沪农委[2017]111 号）提出工作要求。设置绩效目标基本合

乎实际，也能够达到，但绿肥生长质量绩效目标和实际脱节，有机肥

质量目标偏离生产环节。根据评分标准，酌扣 1 分，该指标得 2分。

A22 绩效目标明确性 权重 3 分，得 2.25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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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前述文件设置的绩效目标未申报，项目组调研和分析后，发

现除 2016 年秋播绿肥质量指标、2016 冬季深耕数量、有机肥质量指

标不清晰外，其他绩效目标比较明确。根据评分标准，酌扣 0.75 分，

该指标得 2.25 分。

B 项目管理类指标

项目管理类指标由“投入管理”、“财务管理”和“项目实施管

理”三个二级指标构成。

1.“投入管理”由一个三级指标体现，即“市级下达资金执行率”。

“市级下达资金执行率”考察项目市级下达资金的执行情况。

B11 市级下达资金执行率 权重 3 分，得 2.86 分

根据市农委《关于下达 2017 年本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贴资

金的通知》（沪农委[2018]27 号）：9 个区打包补贴资金合计 19,313

万元、3 个农业企业分项补贴资金合计 2,798.3685 万元，下达市级

补贴资金共计 22,111.3685 万元。（2）根据调研中各区和农业企业

实际拨付农户和生产单位的市级补贴资金合计 18,853.322095 万元，

其中：9 个区拨付市级补贴资金 16,054.953595 万元、3 个农业企业

拨付市级补贴资金 2,798.3685 万元。市级下拨资金执行率

=18,853.322095/22,111.3685=85.265%,根据评分细则，该指标得分

=3-（90%-85.265%）*3=2.86 分。

2.“财务管理”由三个三级指标体现，即“补贴发放方式合规性”、

“资金使用合规性”和“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性”。“补贴发放方式

合规性”考察补贴资金的发放是否符合《上海市农业生态和农产品安

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；“资金使用合规性” 考察资金支出

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制度和规定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

的规范性和安全性；“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性”考察对项目预算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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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的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、完善、有效，是否包括资金使用范围、

使用标准、使用审批手续等，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

范、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。

B21 补贴发放方式合规性 权重 3 分，得 2.7 分

根据市农委《关于印发上海市农业生态和农产品安全专项资金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沪农委[2015]252 号）第十四条：补贴资金的发放

应当公示，要按照便民高效、资金安全的原则，直接发放到农户或农

业生产经营组织。根据市农委《关于完善本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

贴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沪农委[2017]111 号）：补贴操作程序按照沪

农委[2015]252 号文执行，现金补贴一律 2 实行银行一卡通一折通或

国库集中支付方法拨付。根据调研中各区和农业企业实际拨付市级补

贴资金的方式，发现一个区有机肥市级资金补贴由区农技中心直接拨

付有机肥厂商，而非直接拨付农户，除此之外，均按文件操作。根据

评分细则，扣除 10%权重分，B21 指标得分=3-10%*3=2.7 分。

B22 资金使用合规性 权重 3 分，得 3分

项目资金的拨付有较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项目组抽查本项目

支出的记账凭证，调查各区和农业企业实际拨付审批市级补贴资金的

流程和流向，未发现违规使用补贴资金，也未发现资金拨付审批程序

不合规等情况。该指标得满分。

B23 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权重 4 分，得 4 分

根据市农委《关于印发上海市农业生态和农产品安全专项资金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沪农委[2015]252 号）的规定。根据调研中各区和

农业企业项目实施方案和资金管理规定，对照实际拨付市级补贴资金

的流程，发现财务制度能够保障补贴资金的安全运行，财务管理制度

健全，该指标得满分。



26

3.“实施管理”由五个三级指标体现，即“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健

全性”、“面积和数量核查制度执行有效性”、“作业质量控制有效

性”、“公示制度执行有效性”与“台账和档案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”。

“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性”考察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是

否建立和健全，用以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

作用；“面积和数量核查制度执行有效性”考察绿肥种植和深耕面积、

有机肥等施肥吨数的有效确认，用以反映和考核核查制度的实际执行

情况；“作业质量控制有效性”考察绿肥质量、深耕厚度、有机肥施

肥地块的田间管理质量，用以反映和考核质量控制制度的实际执行情

况；“公示制度执行有效性” 考察公示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；“台

账和档案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” 考察补贴台账和档案管理的实际执

行情况。

B31 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性 权重 5 分，得 3分

本项目实施的主要管理依据为《关于完善本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

升补贴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沪农委[2017]111 号）各区农委和农业企

业 2016 年秋播绿肥、2016 年冬季深耕、2017 年商品有机肥等肥料推

广工作方案。但各区农委和农业企业工作方案中对耕地质量控制关键

点未完整要求，比如绿肥质量未要求、有机肥施肥环节未要求。另外

对归档资料的质量也未明确要求。根据评分细则，对绿肥质量和有机

肥施肥环节规定不完善，扣 1.6 分；档案资料质量规定不完善，扣

0.4 分。该指标得分=5-1.6-0.4=3 分。

B32 面积和数量核查制度执行有效性 权重 6分，得 6分

各区农委通常对各村申报的绿肥种植面积、深耕面积，先经过镇

级农服中心全面核查，再由区级农业部门20%-30%的比例抽查后确认，

或经第三方独立核查后确认；对于商品有机肥数量则根据厂商和农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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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字的送货单或专制凭证进行确认，村镇或区级农业部门定期或不定

期派人参与验收。农业企业根据市农委下达绿肥种植和冬季深耕任

务，企业内部各生产单位申报 2016 年秋播绿肥面积和冬季深耕面积，

经过生产单位自查和互查，农业企业技术服务部门组织大约 20%-30%

比例抽查；有机肥供货企业根据生产单位需求数量和送货时间送到

后，供需双方签署送货单。绿肥种植面积核实为 64.5468823 万亩、

冬季深耕面积核实为 44.430211 万亩、有机肥使用量核实为 25.1485

万吨，项目组未发现核查比例低于方案规定比例，故 B32 指标得满分。

B33 作业质量控制有效性 权重 6 分，得 2 分

根据调研中各区和农业企业项目实施资料，发现除青浦、闵行、

奉贤三个区绿肥种植面积合计 12.483895 万亩进行质量控制外，其他

区和农业企业未明确进行质量控制，其面积为 52.0629873 万亩（2016

年秋播绿肥补贴总面积 64.5468823 万亩）；2016 年冬季深耕面积

44.430211 万亩，均进行质量控制；2017年质量合格的有机肥 25.1485

万吨，在交易环节进行了质量抽检，但在施肥作业环节未进行质量控

制。根据评分细则，未进行质量控制种植绿肥面积 52.0629873 万亩，

占绿肥种植面积 64.5468823 万亩的 80.66%，应扣除绿肥质量控制小

项 2分，有机肥未进行作业质量控制，也应扣除有机肥质量控制小项

2分，该指标得分=6-2-2=2 分。

B34 公示制度执行有效性 权重 4 分，得 3.5 分

抽查各区和农业企业项目实施情况和公示资料，发现存在个别张

贴公示的有效期少于 10 个工作日；也存在个别区仅采用“一点通”

平台进行公示，未进行张贴公示。上述情形影响落实效果，根据评分

细则，酌扣 0.5 分，该指标得分=4-0.5=3.5 分。

B35 台账和档案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权重 4分，得 3.5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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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组对各区农委、农技中心、蔬菜站、各农业企业关于本项目

的补贴台账和档案资料进行了抽查，补贴台账比较清晰，档案资料基

本齐全，但也有的区出现区级层面未统一归档、或归档不及时。根据

评分细则，上述发现情形影响落实效果，酌扣 0.5 分，该指标得分

=4-0.5=3.5 分。

C 项目绩效类指标

项目绩效类指标由“项目产出”、“项目效益”和“能力建设及

可持续影响”三个二级指标构成。

1.“项目产出”由六个三级指标体现，即“补贴户数发放完成率”、

“绿肥种植完成率”、“绿肥种植质量梯度合格率”、“冬季深耕完

成率”、“商品有机肥等环境友好型肥料用肥完成率”和“商品有机

肥等环境友好型肥料质量合格率”。主要反映项目资金补贴发放对保

护与提升耕地质量的实现程度。

C11 补贴户数发放完成率 权重 3 分，得 2.93 分

据项目组统计，绿肥、深耕、有机肥等应补贴户数 48,454 户，

已完成补贴户数 47,389 户，补贴户数发放完成率

=47389/48454=97.80%。补贴户数发放完成情况见表 3-2。根据评分

细则，应扣分=（1-97.80%）*3=0.07 分，该指标得分=3-0.07=2.93

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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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 绿肥、深耕、有机肥等补贴户数完成情况表

C12 绿肥种植完成率 权重 4 分，得 4分

根据《关于印发上海市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方案的通知》分

解的 2017 年度任务量，应该完成绿肥种植面积 58万亩以上，实际完

成绿肥种植面积 64.5468823 万亩，完成率达 100%以上，该指标得满

分。

C13 绿肥种植质量梯度合格率 权重 2分，得 2分

绿肥生长过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，鲜草产量必然有差异，质量梯

度合格符合实际规律，按照优质优价进行补贴具有合理性。根据调研

情况，在 9 个区级和 3个农业企业中，种植绿肥质量梯度合格的有闵

行区、奉贤区、青浦区三个，绿肥种植质量梯度合格率=3/12=25%，

应扣分(1-25%)*4=75%*4=3，扣分限额=50%*4=2，根据评分细则，该

指标得分=4-2=2 分

C14 冬季深耕完成率 权重 4 分，得 4分

《关于印发上海市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方案的通知》分解的

2017 年度任务量，深耕不包含在内，与市农委种植业办沟通后，确

认深耕和绿肥一起完成 58万亩以上就算 100%完成。实际深耕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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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.596602 万亩，实际绿肥种植面积 64.5468823 万亩，两者面积合

计 108.1434843 万亩，完成率达 100%以上，该指标得满分。

C15 商品有机肥等环境友好型肥料用肥完成率 权重 4 分，得

2.69 分

《关于印发上海市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方案的通知》分解的

2017 年度任务量，应该推广商品有机肥 26万吨，有机肥实际用肥

25.1485 万吨，比计划少 8,515 吨，未完成 2017 年有机肥 26 万亩以

上的计划，2017 年有机肥未完成率=8515/26000=3.275%,根据评分细

则，应扣分=3.275%*10*4=1.31 分，该指标得分=4-1.31=2.69 分。

C16 商品有机肥等环境友好型肥料质量合格率 权重 4 分，得

3.45 分

2017 年市农技中心推荐有机肥厂商名录有两批，农户从这些厂

商中选择。有机肥出厂前抽样送检合格率基本达 100%，但飞行抽检

结果发现合格率低于 100%。崇明区飞行抽检结果比较清晰：全年开

展飞行抽检 3 次，抽查 22个样品送检，发现部分批次的肥料产品存

在 PH和水分超及有机质含量偏低的现象。其他区飞行抽检结果表述

比较笼统，抽取崇明区飞行抽检作为评分的观察样本，22个样品有

机质含量偏低的有 3 个，质量合格率=19/22=86.36%。根据评分细则，

应扣分=(1-86.36%)*4=0.55 分，该指标得分=4-0.55=3.45 分。

2．“项目效益”由四个三级指标体现，即“耕地质量水平提升

程度”、“减少农药使用满意度”、“减少面源污染满意度”与“服

务对象满意度”。主要反映秋播绿肥、冬季深耕、推广商品有机肥是

否能够起到提升土壤有机质、改善耕作层厚度、减少农药用量和减少

面源污染的作用。

C21 耕地质量水平提升程度 权重 9 分，得 9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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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印发上海市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》提出行

动目标：到 2020 年全市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由十二五期末的

2.637%稳步提升到 2.8%，耕作层厚度平均达到 20厘米以上。按照该

行动目标，2017 年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应稳步提升至 2.702%，耕作

层厚度应达 20厘米以上。根据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《2017

年上海市耕地地力监测年度报告》，全市 500 个监测点耕地土壤有机

质平均含量为 27.93%；根据项目实施资料和访谈结论，冬季深耕深

度实际在 20厘米以上。根据评分细则，该指标得满分。

C22 减少农药使用满意度 权重 2 分，得 1.76 分

项目组对农户生产单元的满意度调研显示，收回的 142 份有效问

卷中，对冬季深耕超过 20 厘米有利于减少病虫害、减少农药用量的

评价：87份非常满意、42份比较满意、13份基本满意，不太满意和

非常不满意的为 0 份，满意度达 88.03%。根据评分细则，该指标得

分=（87*100%+42*75%+13*50%）/142*2=1.76 分。

C23 减少面源污染满意度 权重 2 分，得 1.77 分

项目组对农户和生产单元的满意度调研显示，收回的 142 份有效

问卷中，对施用有机肥等有利于减少粪便污染、提高资源利用水平的

评价：88份非常满意、43份比较满意、11份基本满意，不太满意和

非常不满意的为 0份，满意度达 88.56%。根据评分细则，该指标得

分=（88*100%+43*75%+11*50%）/142*2=1.77 分。

C24 服务对象满意度 权重 10 分，得 8.85 分

项目组对农户和生产单元的满意度调研显示，收回的 142 份有效

问卷中，围绕提高耕地质量的途径、作业管理规定、资金补贴发放和

公示共设计了 9个问题，回复共为 9*142=1278 个：798 个非常满意、

379 个比较满意、95个基本满意，6个不太满意，非常不满意的为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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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，满意度达 88.52%。6个不太满意评价中，2 个针对深耕要求在 20

厘米以上,1 个针对补贴资金不及时，3个针对补贴标准与田间管理质

量不直接挂钩。根据评分细则，C24 指标得分=

（798*100%+379*75%+95*50%+6*25%）/1278*10=8.85 分。

3.“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影响”由两个三级指标体现，即“农户对

政策知晓率”和“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”，反映该项目对耕地质量保

护与提升的长期影响力。

C31 农户对政策知晓率 权重 2 分，得 1.8 分

项目组对合作社的满意度调研显示，收回的 142 份有效问卷中，

对农业部门为该项目进行政策宣传和为民服务的评价：94 份非常满

意、40份比较满意、8份基本满意，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为 0份，

满 意 度 达 90.14% 。 根 据 评 分 细 则 ， 该 指 标 得 分 =

（94*100%+40*75%+8*50%）/142*2=1.80 分。

C32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权重4分，得3.6分

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是一项长期任务，实际效果与各项涉农补贴

制度、审核人员配备、科学技术指导、信息服务平台的健全和运行都

密切相关。据项目组调研，市级和区级制定了各种涉农补贴制度和实

施方案；区、镇、村三级农业管理和工作人员配备较少、工作量大；

农技中心提供肥料检测、肥料供应商名录、肥料推荐用量、种植和耕

翻等技术指导；补贴资金个别区通过农民一点通信息平台进行公示，

对于绿肥种植面积核实、有机肥等施肥监督、项目档案管理等，可以

更充分利用现有平台和进村入户信息平台，以实现耕地质量保护与提

升项目精细化管理。根据评分细则，酌扣0.4分，该指标得分

=4-0.4=3.6分。

四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和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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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主要经验及做法

1、区级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补贴流程和补贴标准

针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贴相关政策，市农委和上海市财政局

联合发布沪农委[2017]111 号文件，明确要求各区结合本地实际制定

相应的补贴工作方案，对补贴方式、补贴标准及操作程序要清晰。各

区针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补贴内容和资金使用范围，根据秋播

绿肥、冬季深耕、推广商品有机肥等不同作业方式分别制定了明确的

工作方案，使得各级农业管理和服务部门有明确的依据，便于各项工

作有条不紊地开展。

2、对面积和数量严格核查监督，剔除了无效申报。

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贴资金与秋播面积、冬季深耕面积、商品

有机肥推广量直接相关，农户在申报时倾向于多申报，区农委和农业

企业、区农技中心、蔬菜站和村镇农服中心的重点工作就是核实面积

和数量，为此在农户自行申报的基础上，各级农业管理和服务部门倾

注大量时间和人力进行核实，或者直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核

实，将申报面积和数量的无效部分剔除，对真正符合规定的面积和数

量予以资金补贴。

3.补贴资金基本直补到农户和生产单元，保障资金使用安全

各区农委将审核确认的补贴对象清单报送区财政，各区财政根据

本区拨付习惯，或由财政部门通过项目专户将补贴资金直拨到户，或

由区农委通过授权支付将补贴资金直拨到农户。农业企业农技部门也

将审核确认的补贴明细清单报送财务部门，由财务部门直拨至生产单

元。这样确保补贴资金准确及时如数地发放至受补贴农户和生产单

元，保障了资金使用安全，也便于受补贴农户、生产单元与有机肥供

货企业及时进行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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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存在的问题

1.工作方案侧重于任务数量，未注重作业质量

项目组在调研中发现，市农委发文要求各区根据本区实际制定工

作方案，各区在制定工作方案中比较侧重任务数量，比如核实绿肥种

植面积、深耕面积、商品有机肥推广数量，但对于绿肥生长质量（青

浦区、闵行区和奉贤区除外）、有机肥实际施肥量未足够重视。由于

绿肥生长质量不可能一样，而绿肥生长质量直接影响到耕地土壤有机

质含量，所以完全按照面积进行补贴不利于对农户和生产单元正确引

导；商品有机肥按照送货单统计结果确认补贴数量，在交易环节确认

而不是在生产作业环节确认，无法杜绝农户只交易不施肥作业从而套

取财政资金的冒险行为，进而直接影响到耕地质量提升效果。

2.有机肥推广任务未全部完成，飞行抽检部分批次产品的有机质

含量偏低

根据上海市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方案分解的 2017 年任务，

计划施用有机肥不少于 26 万吨，实际补贴有机肥 251,485 吨，未完

成 8,515 吨，完成率 96.725%。主要原因系松江区农委计划 15,000

吨，实际由于区内有机肥补贴政策调整仅执行 6,920 吨，市级下达资

金调整用于缓释肥和水溶肥。有机肥飞行抽检中部分批次产品存在水

分超标和有机质含量偏低的现象，降低了补贴资金效果。访谈中了解

到，由于有机肥质量不高，甚至有机肥草籽多而增加除草剂用量使得

水稻品种下降，因此有些农户使用有机肥的积极性不高。

3.工作方案执行中一些零星问题，如：个别实际公示时间短于规

定时间；项目档案管理不完善；农户补贴资金发放存有延迟；农业服

务信息化程度低

在公示方面，抽查发现存在个别张贴公示的有效期少于市农委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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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规定；也存在个别区仅采用“一点通”平

台进行公示，未进行张贴公示。

在项目档案管理方面，调研发现个别区有机肥农户资料区级未统

一归档、或归档不及时。

在农户补贴资金发放方面，个别区配方肥因散户多而致申报资料

不齐全，少数人的资料缺少影响到全区无法及时发放配方肥补贴资

金。

在农业服务信息化方面，调研发现农业信息化程度很低，只有个

别区采用农民一点通信息平台进行公示，在项目实施中关键环节，比

如绿肥种植面积核实、有机肥等施肥监督、项目档案管理等，都没有

看到信息化的影子。

（三）建议和改进措施

1、优化工作方案，将绿肥质量和有机肥作业纳入绩效管理

各区农委都制定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贴工作方案，但未全部

把绿肥生长质量和绿肥补贴直接关联，也没有把有机肥施肥作业和有

机肥补贴直接关联。建议各区农委优化现有工作方案：（1）绿肥方

面，可按照优质优价的原则合理进行补贴，发挥补贴政策导向作用，

引导农户积极进行田间管理；在鲜草测产方面可以尝试采用信息技术

手段，提高质量评定的公正性和效率；在补贴清单确认时区农委以测

量和评定数据为准，农户确认后及时补贴到位，减少各级统计中的误

差和无效时间，增强农户的获得感。（2）有机肥方面，可变更为按

施肥数量进行补贴，真正实现施肥到田；在确认施肥量时可以尝试利

用信息平台，提高施肥数量确认的及时性；有机肥供货企业送到各农

户的数量及时发送到信息平台，可以有效监测到有机肥厂商的生产能

力，也可以杜绝农户的冒险行为。建议市农委种植业管理办公室进行



36

绩效考核时，将绿肥质量和有机肥施肥作业纳入考核范围。

2、增加对送到地头的有机肥进行检测，倒逼厂商提升有机肥质

量

有机肥厂商为了入围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确定的有机

肥供货企业名单，在送样抽检时基本没有问题，但入围后实际送到田

间地头时，质量很难达到完全合格。建议各区农技中心（及蔬菜站）

增加对送到地头的有机肥检测的批次和数量，倒逼有机肥厂商提高产

品质量。扩展开来，对入围有机肥厂商的生产能力和供货数量可以增

加审计监督，减少有机肥厂商和农户直接进行不真实交易的风险，做

实补贴的有机肥数量。

3.提高农业服务信息化程度，解决信息公示、档案管理、补贴发

放中出现的一些零星问题

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项目涉及面积广、农户多、管理链条长，资

料收集和信息传递耗时比较长，个别的、零星的问题容易导致整个项

目无法按照便民、高效的原则发放补贴资金，影响到项目整体效果。

建议市农委利用现有信息化平台，加快建设进村入户信息平台，有序

地向各区各级农业部门开发数据接口，提高农业信息化程度，减少数

据误差和信息延时。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除上述绿肥质量测量、有机肥

施肥量等方面可以提高效率和及时性外，对于解决调研中发现的公示

有效期间不足、档案管理不统一不及时、补贴发放存在延迟等情况均

能有效解决。扩展开来，信息化程度提高对于政策宣传、耕地流转面

积和租金水平、补贴标准的制定都有重要作用。归根到底，现阶段要

提高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贴资金的效率，增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

效果，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提高农业服务信息化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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